应付账款管理办法
第1章  总则

第1条  为了加强企业及所属单位的应付账款管理，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结合本企业生产经营特点和管理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第2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企业及所属单位。

第2章  应付账款的确认

第3条  应付账款是指企业因购买材料、商品或接受劳务供应等而应付给供应单位的款项。

第4条  企业应付账款入账时间的确定，应以与所购物资的所有权有关的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或劳务已经接受为标志。

第3章  “应付账款”科目核算内容

第5条  企业购入材料、商品等验收入库，但货款尚未支付，根据有关凭证（发票账单、随货同行发票上记载的实际价款或暂估价值），借记“材料采购”、“在途物资”等科目，按应付款项，贷记“应付账款”。

第6条  企业接受供应单位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应付未付款项，根据供应单位的发票账单、发票上的实际价款等凭证，借记“生产成本”、“管理费用”等科目，贷记“应付账款”。支付时，借记“应付账款”，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第7条  企业与债权人进行债务重组，应当按债务重组的不同方式进行处理。

1．以低于重组债务账面价值的款项清偿债务的，应按应付账款的账面余额，借记“应付账款”，按实际支付的金额，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按其差额，贷记“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科目。

2．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的，应按应付账款的账面余额，借记“应付账款”，按用于清偿债务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固定资产清理”、“无形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等科目，按应支付的相关税费和其他费用，贷记“应交税费”、“银行存款”等科目，按其差额，贷记“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科目。

抵债资产为存货的，还应同时结转成本，记入“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等科目；抵债资产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其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的差额，记入“营业外收入——处置非流动资产利得”或“营业外支出——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科目；抵债资产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等的，其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的差额，记入“投资收益”科目。

3．以债务转为资本，应按应付账款的账面余额，借记“应付账款”，按债权人因放弃债权而享有股权的公允价值，贷记“实收资本”或“股本”、“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科目；按其差额，贷记“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科目。

4．以修改其他债务条件进行清偿的，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余额与重组后债务的公允价值的差额，借记“应付账款”，贷记“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科目。

第8条 应付账款一般在较短时间内支付。有些应付账款由于债权单位撤销或其他原因而无法支付，或者将应付账款转给关联方等其他企业的，无法支付的或无需支付的应付款项，应直接转入资本公积，借记“应付账款”科目，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

第9条 企业根据合同规定预付给供应商购货定金或部分货款，也可以通过“应付账款”科目核算。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则需认真分辨“应付账款”科目各明细账的余额性质，如为借方余额，则属预付账款性质，应作为“预付账款”项目填列于资产负债表流动资产项目中。

第10条  “应付账款”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尚未支付的应付账款。

第11条  企业应当按照供应商设立应付账款台账，详细反映内部各业务部门以及各个供应商应付款项的发生、增减变动、余额及其每笔账龄等财务信息。

第12条  企业财务管理部门应当定期编制应付款项明细表，向企业管理人员和有关业务部门反映应付款项的余额和账龄等信息，及时分析应付款项管理情况。
